附件1：浙大教育学院2019暑期对外交流项目申请表
	浙大教育学院2019暑期对外交流项目申请表

	姓名：                                  出生年月：
	   张贴一寸照

	性别 ：                                 籍贯（省市县）： 
	

	学号：                                  学历层次：  □本  □硕  □博
	

	政治面貌：
	□党员 □团员 □其他       集体职务：
	

	身份证号：
	
	
	

	学院/学园：
	专业年级：

	个人联系
	手机：                     E-Mail：

	家庭联系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外语水平：                                               
	                           上学年专业绩点排名：          （例：5/21,4.21）

	项目意向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是否接受调剂：   □是   □否

	在校期间是否受过学校资助：□是   □否       

	在校期间是否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公派交流项目   □是 □否
如有，请填写曾参与的项目名称                          参与时间                      

	[bookmark: _GoBack]符合基本条件即可报名，基本条件栏不能空白，请你在所具备的条件上画O 
	基本条件
	其他条件

	1.热爱国家，热爱学校，遵守法律和校级校规*
	
	

	2. 身心健康*
	
	

	3-1学习勤奋，学业和学术行为规范*
	
	

	3-2.有一定英语口语能力*
	
	

	4-1．热心国家和区域教育、体育事业及浙大教育科学、体育科学发展*
	
	

	4-2.意向在浙大教育、体育学科专业升学和项目所往大学深造。
	
	

	5-1. 乐于团队合作与交流*
	
	

	5-2.有社会工作负责人经历
	
	

	5-3.有文体和艺术特长
	
	

	6-1在浙大有教育义工之家服务或注册培训经历，或社区服务（偏远地区支教、特殊教育机构和基础教育机构服务）经历
	

	

	6-2 在浙大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挑战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新苗人才计划、“蒲公英”创业大赛或其他校级及以上级别的科研类活动经历，或有主持校级SRTP、NSEP、SQTP类项目且获得优秀评价（1项）
	



	

	其他特长和优势（可罗列你在学业、学术、海内外合作交流、社会工作、社会服务和文化教育领域的相关经历1-3条）








	本人已阅读、知晓并接受教育学校和所在院系关于在校生海外交流活动的有关规定，对其规定无疑议；表内所填选内容均属实；承诺将按计划完成教育观察实习的基本任务和项目团队的具体任务要求，服从团队安排，遵守集体行动纪律，认真履行团队各项规定。
誊写栏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培养意见：






签名（用章）          年    月    日
	教育学院项目组接收意见：






签名（用章）          年    月    日


1.请附加盖教务章的成绩单。
2.教育学院学生所在培养单位指学科专业所在系所及负责人；大类学生（含已确认专业的学生）所在培养单位指所在学园分团委及以上机构负责人；教育学院项目组意见，由教育学院统一审核、遴选后填写。
3.存在此二类行为者，不予考虑：（1）申请过程存在弄虚作假的；（2）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校纪校规的。
